
屏東縣九如鄉後庄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簡章 

一、 依據：「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及「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

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二、 甄選類別、錄取名額及聘任期間：成績未達標準者不予錄取，並擇優備取人員，

本校113學年度有相同類科新增職缺，得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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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科目 缺額 聘任期間 備註 

原住民族語

(北排灣族語) 

1 113.8.30-114.6.30 實際

授課節數視排課節數需求

及市府訂節數排定之。 

1.備取1名，正取者未於限期

內完成報到者取消其錄取資

格，由備取者遞補，列冊候用

期限至 114年 6 月 30 日

止。 

2.依成績錄取名次分列缺額。 

原住民族語

(南排灣族語) 

1 

合計 2   

 

  備註： 

  (1) 聘期起迄日如經縣府變更，將以縣府規定為主。  

  (2) 上述缺額聘任原因消失，即應無條件解除聘任，不得異議。公告方式：即日   

      起至 113 年 8 月 7 日止於本校網站公告簡章： 

      https://www.hjps.ptc.edu.tw/nss/p/index 

三、索取簡章及報名表：請自行於本校網站下載列印（報名表及切結書等內容及格

式均不得任意變更，並請使用 A4 白色紙張列印）不另發售紙本簡章。 

四、基本資格條件教支人員報名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民，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33 條、教師法第 19 條及國民

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 9條各款之情形規定不得聘任之情形，且

符合「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 3條規定具有教學支援人員

聘任資格者。 

    (二) 擔任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之教學支援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 

 

https://www.hjps.ptc.edu.tw/nss/p/index


 

  附註：凡未符合報名資格而報名者，如涉及刑責應自負法律責任，如於報名時未   

及時發現或持偽造證件於錄取聘任後亦應無條件取消錄取資格或解聘之。 

五、報名方式： 

  (一)繳交報名資料  

      (連絡電話教務處 08-7750861#12 唐主任) 

   1.教師甄選簡歷表及自傳。 

   2.資格證件：符合該語種報名資格所列證明文件、最高學歷畢(結)業證書、國

民身分證。 

 （二） 報名費用：無。 

六、甄選時間及甄選方式： 

（一）甄選時間： 請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應考。 

      日期：113.8.8 

      時間：9:50 報到，10:00 開始甄選 

 

（二）甄選方式及配分比率： 

方式 成績比例 甄選時間 備註 

口試 100％ 10 分鐘 以即席問答、教育理念、儀表態度及表達能

力等為主。 

成績未達錄取標準70分者不予錄取。 

 

七、放榜： 

（一）經資格審查合格並參加面談後，正取與備取名單將於缺額補滿時公告本校網

站。 



（二）錄取公告及報到：錄取公告於甄選日當天下午 5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成績

另以電子郵件通知。 

 (三)考生對甄選結果若有疑義，請於甄選隔日(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上班日)上午 9

時前，親自（郵寄方式不予受理）至本校申請複查，逾期及程序不合規定者不

予受理，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 

八、報到日期：錄取者請依本校通知時間攜帶所有資格證件正本至教務處報到；逾

時以棄權論，並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九、附則： 

（一）繳交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除取消其甄選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

自行負責。  

（二）錄取人員應依照本校課表授課。  

（三）甄試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如颱風、地震經縣府公告停止上班上課

而導致上述甄選日程及地點需作變更或無法辦理時，報名及甄試日期則自動順

延至第一天上班日不另公告及修正本校甄選簡章 。  

（四）本土語文教學支援教師聘約存續期間，如因故無學生選讀致無授課事實，或

授課鐘點費經上級機關刪減，應即無條件終止聘約，不得異議。  

（五）需配合教育處完成學生成績繳交。  

（六）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辦理，如有補充

事項，將公布本校網站。  

 


